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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4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下午在厦门

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3日通过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修先生
主持，应出席的董事7人（包括独立董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其中董事汤奇青先生
及独立董事钱嫣虹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

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
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因此，公司董事会同
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
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公司出具的《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相关要求，整改措施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出具的整改报告并将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切实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
财务核算及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水平，促进公司的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7）。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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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在厦门市翔

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六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4
年12月3日通过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婷女士主持，应到会监事3人，实到
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
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
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经审阅，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

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相关要求，整改措施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监事会将继续督促公司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推动公司进一步提高规范运
作、财务核算及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水平，促进公司的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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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针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作出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影响《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
表、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以及《2022年年度报告》的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和《2023年第三
季度报告》财务报表所对应的上年同期数；针对非经常性损益作出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仅对涉及非经常性损益调整的定期报告相关财务
信息予以更正。

2.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不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会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今
后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
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以下简称“厦门证监

局”）出具的《厦门证监局关于对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2024〕4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中提出公司存在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准确
导致公司2022年三季度报告信息披露不准确及未准确界定子公司对外提供的融资咨询服务
业务收入性质导致2022年、2023年年报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不准确等问题。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6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公司收到厦门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公司相关责任人收到监管谈话措施决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3）。

根据《决定书》所认定的情况，公司对相关年度的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严格自查，并针对
《决定书》中涉及的事项进行整改工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以《决定书》为依据，结合自查情况，
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对上述问题产生的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调整。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除特殊注明外，单位均为人民
币元）

本次针对合并报表范围作出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涉及《2022年第三季度报
告》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商誉、净利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相关数据，以及受其影响的《2022年年度报告》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和《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报表所对应的上年同期相关财务数据。

本次针对非经常性损益作出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财务
报表数据，仅更正涉及非经常性损益调整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信息及受影响的《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上年同
期相关财务数据。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不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会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

具体情况如下：
（一）更正《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1.更正事项对2022年9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货币资金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股权投资

无形资产

商誉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22年9月30日

更正前金额

78,311,127.92
14,829,604.14
29,724,776.32
61,829,953.36
8,697,033.25

303,371,091.12
4,000,000.00

13,628,245.89
72,311,849.32

302,594,289.32
605,965,380.44
28,684,667.95
7,621,482.05

32,275,470.11
147,440.37

117,372,473.18
119,059,970.72
25,759,903.26

486,905,409.72
605,965,380.44

更正金额

-5,966,355.05
-11,009,830.00
-29,200,000.00
-4,723,300.00
-616,921.81

-51,516,406.86
98,123,323.96
-363,393.50

-72,311,849.32
25,448,081.14

-26,068,325.72
-23,908.50

-263,513.96
-20,000.00
-1,000.00

-308,422.46
-308,422.46

-25,759,903.26
-25,759,903.26
-26,068,325.72

更正后金额

72,344,772.87
3,819,774.14
524,776.32

57,106,653.36
8,080,111.44

251,854,684.26
102,123,323.96
13,264,852.39

-
328,042,370.46
579,897,054.72
28,660,759.45
7,357,968.09

32,255,470.11
146,440.37

117,064,050.72
118,751,548.26

-
461,145,506.46
579,897,054.72

2.更正事项对《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二、营业总成本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更正前金额

162,082,807.11
24,605,329.43
15,494,713.85
-875,438.17
741,419.75
62,816.47

1,275,820.28
22,049,579.86

18,814.46
21,932,242.98
2,578,383.24

19,353,859.74
19,468,123.98
-2,072,526.83
20,921,765.42
-2,072,526.83

更正金额

-4,331,770.51
-306,594.88

-4,025,150.99
-24.64
-0.36

-2,076,676.04
-243,420.87
2,011,673.60

-1.99
2,011,671.61
-60,855.22

2,072,526.83
2,072,526.83
2,072,526.83
2,072,526.83
2,072,526.83

更正后金额

157,751,036.60
24,298,734.55
11,469,562.86
-875,462.81
741,419.39

-2,013,859.57
1,032,399.41

24,061,253.46
18,812.47

23,943,914.59
2,517,528.02

21,426,386.57
21,540,650.81

-
22,994,292.25

-
3.更正事项对《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本期发生额

更正前金额

12,496,905.36
158,172,705.51
49,443,788.64
18,756,679.99

153,171,492.84
5,001,212.67

55,856,829.80
65,607,317.86

-40,284,476.22
-30,534,535.49
107,740,464.47
77,205,928.98

更正金额

-2.35
-2.35

-3,726.00
-30,342.00
-34,068.00
34,065.65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5,965,934.35

-420.70
-5,966,355.05

更正后金额

12,496,903.01
158,172,703.16
49,440,062.64
18,726,337.99

153,137,424.84
5,035,278.32

61,856,829.80
71,607,317.86

-46,284,476.22
-36,500,469.84
107,740,043.77
71,239,573.93

4.《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财务信息更正情况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总资产（元）

更正前

本报告期

5,936,577.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5,092,884.62

5,001,212.67

本报告期末

605,965,380.44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3.62%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0.18%

110.51%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16.53%

更正金额

-1,238,914.06

-1,238,914.06

34,065.65

-26,068,325.72

更正后

本报告期

4,697,663.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853,970.56

5,035,278.32

本报告期末

579,897,054.72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18.00%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8.04%

110.58%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11.52%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更正前金额

-58,483.21
149,002.19
77,495.13

0.99
-571,280.03

-61,814.02
2,216,036.78
216,732.46

0.99
6,333,501.95

更正金额

-1.99
1,457,547.13
218,632.07

-0.99
1,238,914.06

-1.99
1,457,547.13
218,632.07

-0.99
1,238,914.06

更正后金额

-58,485.20
1,606,549.32
296,127.20

-
667,634.03

-61,816.01
3,673,583.91
435,364.53

-
7,572,416.01

（二）更正《2022年年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更正前

2022年

23,483,345.46

本年比上年增
减

4.11%

更正金额

-1,238,915.06

更正后

2022年

22,244,430.40

本 年 比 上 年
增减

-1.38%
2.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第三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四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更正前金额

5,936,577.77
4,987,728.11

8,390,460.84
-9,568,952.78

更正金额

-1,238,914.06
34,065.65

-1.00
-34,065.65

更正后金额

4,697,663.71
5,021,793.76

8,390,459.84
-9,603,018.43

3.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项目

2022年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更正前金额

2,252,684.97
250,158.53

6,918,820.34

更正金额

1,457,547.13
218,632.07

1,238,915.06

更正后金额

3,710,232.10
468,790.60

8,157,735.40
4.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更正前金额

5.15%

0.13

0.13

更正金额

-0.27%

-0.01

-0.01

更正后金额

4.88%

0.12

0.12
（三）更正《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更正前

本报告期

4,577,546.99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45.13%

更正金额

-2,617,183.60

更正后

本报告期

1,960,363.39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76.50%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更正前金额

24,473.19
126,832.61
814,489.39

更正金额

3,489,578.14
872,394.54

2,617,183.60

更正后金额

3,514,051.33
999,227.15

3,431,672.99
（四）更正《2023年半年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更正前

本报告期

6,757,820.88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26.19%

更正金额

-2,617,183.60

更正后

本报告期

4,140,637.28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54.78%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更正前金额

28,671.47
163,285.07

1,479,488.91

更正金额

3,489,578.14
872,394.54

2,617,183.60

更正后金额

3,518,249.61
1,035,679.61
4,096,672.51

3.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1.42%

0.04

0.04

更正金额

-0.55%

-0.02

-0.02

更正后金额

0.87%

0.02

0.02
（五）更正《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1.更正事项对《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上期发生额的影响

报表项目

二、营业总成本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上期发生额

更正前金额

162,082,807.11
24,605,329.43
15,494,713.85
-875,438.17
741,419.75
62,816.47

1,275,820.28
22,049,579.86

18,814.46
21,932,242.98
2,578,383.24

19,353,859.74
19,468,123.98
-2,072,526.83
20,921,765.42
-2,072,526.83

更正金额

-4,331,770.51
-306,594.88

-4,025,150.99
-24.64
-0.36

-2,076,676.04
-243,420.87
2,011,673.60

-1.99
2,011,671.61
-60,855.22

2,072,526.83
2,072,526.83
2,072,526.83
2,072,526.83
2,072,526.83

更正后金额

157,751,036.60
24,298,734.55
11,469,562.86
-875,462.81
741,419.39

-2,013,859.57
1,032,399.41

24,061,253.46
18,812.47

23,943,914.59
2,517,528.02

21,426,386.57
21,540,650.81

-
22,994,292.25

-
2.更正事项对《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上期发生额的影

响

报表项目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上期发生额

更正前金额

12,496,905.36
158,172,705.51
49,443,788.64
18,756,679.99

153,171,492.84
5,001,212.67

55,856,829.80
65,607,317.86

-40,284,476.22
-30,534,535.49
107,740,464.47
77,205,928.98

更正金额

-2.35
-2.35

-3,726.00
-30,342.00
-34,068.00
34,065.65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5,965,934.35

-420.70
-5,966,355.05

更正后金额

12,496,903.01
158,172,703.16
49,440,062.64
18,726,337.99

153,137,424.84
5,035,278.32

61,856,829.80
71,607,317.86

-46,284,476.22
-36,500,469.84
107,740,043.77
71,239,573.93

3.《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财务信息更正情况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更正前

本报告期

-95,892.68

年初至报告期
末

6,661,928.20

-20,306,137.31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101.62%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55.86%

-506.02%

更正金额

-697,915.63

-3,315,099.23

0

更正后

本报告期

-793,808.31

年 初 至 报 告 期
末

3,346,828.97

-20,306,137.31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116.90%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75.84%

-503.28%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更正前金额

-331,190.64
9,112,550.17

35,999.68
9,301,027.33

270,134.47
9,141,221.64
199,284.75

10,780,516.24

更正金额

9,112,550.17
-9,112,550.17
-697,915.63
697,915.63

9,112,550.17
-5,622,972.03

174,478.91
3,315,099.23

更正后金额

8,781,359.53
-

-661,915.95
9,998,942.96

9,382,684.64
3,518,249.61
373,763.66

14,095,615.47
（六）更正《2023年年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3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22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本年比上年增减

更正前金额

5,303,458.79

23,483,345.46
-77.42%

更正金额

-3,315,099.23

-1,238,915.06

更正后金额

1,988,359.56

22,244,430.40
-91.06%

2.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第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第三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4,577,546.99

-95,892.68

更正金额

-2,617,183.60

-697,915.63

更正后金额

1,960,363.39

-793,808.31
3.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项目

2023年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022年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更正前金额

28,671.47
321,421.43

12,833,493.61

2,252,684.97
250,158.53

6,918,820.34

更正金额

3,489,578.14
174,478.91

3,315,099.23

1,457,547.13
218,632.07

1,238,915.06

更正后金额

3,518,249.61
495,900.34

16,148,592.84

3,710,232.10
468,790.60

8,157,735.40
4.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1.11%

更正金额

-0.70%

更正后金额

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03

0.03

-0.02

-0.02

0.01

0.01
（七）更正《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更正前

上年同期

4,577,546.99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9.12%

更正金额

-2,617,183.60

更正后

上年同期

1,960,363.39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154.80%
（八）更正《2024年半年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更正前

上年同期

6,757,820.88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182.09%

更正金额

-2,617,183.60

更正后

上年同期

4,140,637.28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360.39%
（九）更正《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

更正前

14,393.45%
391.89%

更正后

1,826.66%
879.12%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对相关定期报告中与上述财务信息相关的正文及附注内容同步

进行了更正，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
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更正后的财务
报表及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信息能
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因此，公
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和监管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信息能
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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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以下简称“厦门证监局”）出具的《厦门证监局关于对好利来
（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41号）（以下简称《决定
书》），要求公司在收到《决定书》起30日内完成整改工作并向厦门证监局提交整改报告。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公司收到厦门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公司相关责任人收到监管谈话措施决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3）。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及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通报，并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决定书》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针对性地分析研讨，对照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针对《决定书》提出的
问题逐项进行梳理，认真分析原因，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现场检查发现
的问题保持高度关注，积极通过多种方式与公司管理层和相关部门对《决定书》中公司所涉及
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沟通和交流，督促公司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并密切关注整改工作的进展
情况，确保整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第五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情况进行审议，对整改措施的落实
及整改结果进行评估，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目前相关整改工作已完成，现就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存在问题一：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准确，导致公司2022年三季度报告信息披露不准

确
整改措施：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公司对涉及合并报表范围调整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同时对《2022年年度报告》的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上年
同期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并分别提交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
和监事会审议确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及《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

2.公司将持续加强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和相
关证券法律法规等有关制度的学习和培训，进一步提升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规定
的理解和运用水平，进一步强化会计核算的严谨性，夯实财务核算基础工作，提升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二）存在问题二：未准确界定子公司对外提供的融资咨询服务业务收入性质，导致2022
年、2023年年报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不准确

整改措施：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公司对涉及非经常性损益调整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第一
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进行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同时对《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涉及的上年同期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并分别提交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确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6）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财务信息》。

2.在后续会计处理中，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从严做好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审核认定，加强非经常性损益业务核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3.公司将通过加强专业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财务人员专业素质及会计核算水平，进一
步提升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规定的理解和运用水平，提高日常会计核算的及时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三）存在问题三：对个别重大事件未按规定进行内幕信息登记
整改措施：
1.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制度，加强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要求的深入理解，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制度的相关规定，切实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工作。

2.后续公司将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持续监督内幕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
执行与规范情况，并定期进行自查，确保整改效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总结及持续整改计划
厦门证监局本次对公司的现场检查，及时为公司指出了问题，对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规范

运作水平、提升财务核算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公司将
严格按照《决定书》的精神和要求，深刻吸取教训，认真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财务核算水平，
加强内幕信息登记管理，强化信息披露核查工作，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同时公司将持续
加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保持
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监管政策和监管要点，切实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
财务核算及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瑞金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协议转让双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股
份协议转让受让方在协议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减持本次协议转让所受让的
公司股份。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议
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份协议转让情况概述
2024年 11月 30日，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盛股份”）持股 5%股

东浙江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商用车”）与江苏瑞金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瑞金”）签署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吉利商用车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江苏瑞金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6,
82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持股5%股
东拟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吉利商用车的通知，吉利商用车与江苏瑞金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就

原协议约定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浙江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江苏瑞金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双方于2024年11月30日签订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上述合

同及补充协议以下均统称为“原合同”），目前正履行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双方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补

充协议如下：
1、原合同2.2条“在成功办理目标股份过户登记之日起七个月内，江苏瑞金向吉利商用车

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即人民币106,538,460.00元（大写：壹亿零陆佰伍拾
叁万捌仟肆佰陆拾元整）。”变更为：“在成功办理目标股份过户登记之日起一个月内，江苏瑞
金向吉利商用车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即人民币106,538,460.00元（大写：
壹亿零陆佰伍拾叁万捌仟肆佰陆拾元整）。”

2、原合同13.1条约定：“本协议于最终截止日期或之前下述生效条件均实现后生效：（1）
双方已经取得主管部门关于本协议项下相关交易的批准（如有）；及（2）双方均以在本合同签
章页签章确认。”因该协议的签署无须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且该协议双方已于2024年11月
30日进行了有效签署，故双方确认原合同已正式生效。

3、其他
3.1本协议作为原合同补充，本协议未修改部分，按原合同执行，法律效力保持不变；原合

同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3.2本协议一式陆份，吉利商用车执叁份，江苏瑞金执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3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转让双方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的规定。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协议转让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转让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转让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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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经营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招商观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招商观颐”）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山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4亿元，业务期限为20年。本公司

拟为上述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保证期间为自单

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他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

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亿

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之日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414.62亿元，其中，公司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12.85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杭州招商观颐成立于2017年09月18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张道清；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同协路1711号乐颂小筑6幢；本公司间接持

有其100%股权；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医疗服务；药品零售；餐饮服务；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养老服务；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家政服务；餐饮管理；物业管理；体育赛事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

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外卖递送服务；诊所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自动售货机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摄影扩印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住宅水

电安装维护服务；病人陪护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杭州招商观颐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6,822.26万元，负债总额

59,551.05元，净资产7,271.21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366.73万元，净利润-4,891.40万元。截

至 2024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64,366.04万元，负债总额 59,366.01万元，净资产 64,366.04万

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718.71万元，净利润-2,271.18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

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杭州招商观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山支行申请的4亿元固定

资产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保证期间为自单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意见

杭州招商观颐因项目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

展。杭州招商观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

揭担保）为388.9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2.49%；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7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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